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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康 市 人 民 政 府 
 

 

安政字〔2010〕9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 
关于对安康供电局“3·23”雪灾保电 

抢险工作予以表彰的通报 
 

2010 年 3 月 22 日-23 日，我市受北方冷湿气流影响，自北向

南大面积降温，局部地区突降暴雪，致使我市北部山区电力设施

受到严重损毁，造成该区域 4 万多群众生产生活困难。灾害发生

后，安康供电局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要求，迅速行动，周密部署，

制定了科学完善的抢险救灾方案，组建 33 个抢险突击队，在第一

时间分赴灾区开展工作，经过全体抢险队员的艰苦奋战，止 4 月 4

日 16 时，因灾停电的 30 个乡镇、166 个村全部恢复供电，取得了

抢险救灾的阶段性胜利，确保了灾区群众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

常生产生活秩序。 

在这次抢险救灾中，安康供电局决策果断、措施得力，表现

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大局意识，展现了电力人锐意拼搏、敬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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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献的精神风貌。对此，市政府决定对安康供电局予以通报表彰。

希望安康供电局进一步发扬优良作风，再接再厉，以服务地方经

济发展为己任，进一步加快电力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服务质量和

水平，为我市加快突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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